
第 ２５ 卷　 第 ４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１７．４．００３

白佳玉、李玲玉：“北极海域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发展态势与中国因应”，《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２３－３１ 页。

ＢＡＩ Ｊｉａｙｕ， ＬＩ Ｌｉｎｇｙ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ｐｏｎｓｅｓ：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Ｏｃｅａ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２５， Ｎｏ．４，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３－３１．

北极海域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发展
态势与中国因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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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极海域具有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环境脆弱、影响全球气候的特点，研究北极海域公海保护

区的发展态势有其客观意义和战略价值。 现有的公海保护区实践预示着公海保护区的数量将缓

慢增长，约束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条约将出现，公海沿岸国与公海使用国之间的监督与合作关系

愈来愈明显。 北极海域国家及相关国际组织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符合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势。
为顺应这种趋势，我国应积极参加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进程，充分行使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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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人类海洋活动的增

加，海洋生物资源减少，海洋生物多样性锐减，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 国际社会着力关注海洋生

态环境的保护，产生了包括海洋保护区在内的

海洋环境保护方式。 为指导各国的海洋保护区

建设，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海洋保护区定义为：
“任何通过法律程序或其他有效方式建立的，对
其中部分或全部环境进行封闭保护的潮间带或

潮下带陆架区域，包括其上覆水体及相关的动

植物群落、历史及文化属性”。①

北极理事会北极监测和评估计划工作组将

北极海域确定为北冰洋及其边缘海所构成的海

域。②美国、加拿大、挪威、丹麦（格陵兰）和俄罗

斯通过其边缘海与北冰洋相毗连，为北冰洋沿

岸国。 冰岛不是北冰洋沿岸国，但与北冰洋的

附属海域（格陵兰海、挪威海、丹麦海峡）毗连，
也是北极海域国家之一。 海洋法视阈下，北极

海域可分为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和国家管辖范

围外海域。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管辖范围内的

海洋保护区由各国的国内法律规则约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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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范围外的海洋保护区由国际法律规则约

束，且沿岸国的国内海洋保护区制度不能自动

适用或拓展至公海海域。 本文研究北极海域公

海保护区的发展态势与以往学者的研究视野有

所不同。① 其一，国内外学者对海洋保护区的研

究主要以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或现有

的公海保护区为研究对象，本文以特定海域———
北极海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北极海域国家管辖范

围内的海洋保护区立法实践，以及公海保护区的

探索。 其二，北极海域在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对
全球气候的影响、战略价值等方面具有特殊性。
其位于地球最北端，处于高纬度的冰封地带，常
年气候寒冷，生态环境的修复能力较差，生态环

境较其他海域脆弱，其生态系统的变化影响着全

球气候的变化。 北极海域内的油气资源丰富、具
有潜在航运价值。② 研究公海保护区制度的变

迁，以及海洋保护区在国家管辖范围内北极海域

的立法实践、公海保护区制度适用于国家管辖范

围外的北极海域的探索活动，有利于探究未来公

海保护区制度的发展趋势，进而分析中国在完善

公海保护区制度方面的可行策略。

一、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法依据

因海洋环境的恶化与人类环保意识的提

高，公海保护区成为重要的环境保护方式。 在

公海保护区的法律化进程中，公海保护区的发

展离不开法律依据的探讨。 为系统研究公海保

护区的发展态势，有必要从源头研究公海保护

区产生的国际法依据，国际条约与习惯国际法

为主要考察对象。

１．１　 国际条约法依据

以条约适用的范围为分类标准，可以将公

海保护区的国际条约法依据分为全球性条约法

依据与区域性条约法依据。 《生物多样性公

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事条约是公

海保护区的全球性条约法依据。 其一，《生物多

样性公约》为生物多样性的全面保护和生物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构建了法律框架。③ 尽管该公

约没有明确规定海洋保护区的定义及内容，但
缔约方大会提出了建成全面、有效管理、在生态

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网络的目

标，④会议决定研究建设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

保护区与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深海基因资源。⑤

其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洋环境以专章

篇幅规范，⑥规定各国在公海享有六大公海自

由，具有环境保护的义务，支持国家采取划定区

域保护某一海域的管理办法。⑦ 公海保护区针

对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加以合理限制，其设立需

要以履行环境保护义务为前提。⑧ 其三，国际海

事条约是海洋保护区制度的重要依据。 《１９７３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及其议定书（以
下简称为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公约）项下的特殊区

域制度与《特别敏感海域鉴定和指定指南》项下

的特别敏感海域制度均是特定海域的保护制

度，可为公海保护区提供借鉴。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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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条约法也是公海保护区的重要法律

依据。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已经根据《建立地中

海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区的条约》、《南极海洋生

物资源养护公约》、《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

公约》、《建立罗斯海海洋保护区的国际协定》等
四个已生效的区域性条约，①建立了公海保护

区。 东北大西洋、南奥尼克群岛南大陆架、罗斯

海和地中海的公海保护区实践说明：区域性条

约是建立公海保护区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

上为公海保护区奠定了法律基础。② 与全球性

条约法相比，区域性条约法的适用范围较小、管
理措施的针对性更强，更符合当地海洋环境保

护的需求。

１．２　 习惯国际法依据

除国际条约外，习惯国际法中的一些规则

可以成为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依据，为公海保护

区的建立和管理提供指导。 习惯国际法是指

“作为通例之证明而被广泛接受的法律者”，③它

由“常例”和“法律确信”两个因素构成。④ 有关

环境保护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主要包括禁止跨界

污染、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对可能影响其他

国家环境的项目应预先通知与协商、开展环境

影响评价等。⑤ 其中，禁止跨界污染可作为公海

保护区的习惯国际法依据，促进海洋资源的合

理分配、生态环境的良好保护。
１８９６ 年，加拿大的特雷尔冶炼厂提炼矿物

质，生成二氧化硫，对美国华盛顿州造成污染。
因该问题一直未得到圆满解决，两国于 １９３１ 年

提交国际仲裁。 仲裁庭以“任何国家都没有权

利这样地使用或允许利用其领土，以致让其烟

雾在他国领土或者对他国领土上的财产或生命

造成损害”为由裁决此案。⑥ 美国与加拿大的国

家实践以及国际仲裁庭以禁止跨界污染作为裁

决依据，使得禁止跨界环境污染成为一项习惯

国际法规则。 建立公海保护区可以有效防止在

特定海域内发生污染和损害，从而避免跨界污

染。 由此可见，公海保护区体现了禁止跨界环

境污染的内涵，禁止跨界环境污染的习惯国际

法规则可以成为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依据。

二、公海保护区的变迁及发展

在国际条约法与习惯国际法的指引下，公
海保护区制度产生并不断发展。 公海保护区的

变迁以及现有公海保护区的实践，预示着公海

保护区的未来发展趋势。

２．１　 公海保护区的变迁

公海保护区实践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地中

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是世界首个公海保护

区，旨在保护海洋哺乳动物免受人类活动的干

扰。 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只有领海与毗连区，未
主张专属经济区，可见此海域存在公海。 但地

中海派拉格斯海洋保护区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公

海保护区。 确切来说，世界上首个公海保护区

是 ２００９ 年建立的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海洋

保护区；此后，大西洋海洋保护区网络、罗斯海

海洋保护区等公海保护区得以建立。 公海保护

区的产生较晚，现有实践不多，但均基于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之目的，在国

家合作的基础上，借助国际组织力量建立。
（１）公海保护区管理主体多元化

最初的海洋保护区出现在国家管辖范围内

海域，管理主体是海洋保护区的所属国。 公海

保护区的出现，导致了多国合作管理公海保护

区的局面，管理主体呈多元化。 在海洋环境保

护进程中，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推动国际环境

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和成熟。⑦ 如地中海沿岸国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超：“南极罗斯海将建全球最大海洋保护区”，中国海

洋报，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
Ｒｅｅｖｅ， Ｌｏｒａ Ｌ． Ｎｏｒｄｔｖｅｄｔ， Ａｎｎａ Ｒｕｌｓｋａ－Ｄｏｍｉｎｏ， ａｎｄ Ｋｒｉｓ⁃

ｔｉｎａ Ｍ． Ｇｊｅｒｄｅ，“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
ｃｅａ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Ｏｎｌｉｎｅ，Ｖｏｌ．１，Ｎｏ．２６，２０１２，ｐｐ．２６５－２８９．

《国际法院规约》第 ３８ 条第 １ 项。
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０－

１１ 页。
林灿铃著：《国际环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版，第 １４３－１４５ 页。
徐祥民、孟庆垒等著：《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研究》，中国

环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９９－１００ 页。
孙法柏等著：《国际环境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１－１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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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由沿岸国管

辖，而地中海派格拉斯海洋保护区由法国、意大

利、摩纳哥等国为保护此水域的鲸鱼、海豚等哺

乳动物而共同设立，①其公海部分由三国合作

管理。
（２）国际组织平台作用显著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组织发挥的

平台作用。 人类认识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促使

规则不断得以调整使其与现实需求相符。 对已

有的法律进行调整，就需要代表人类共同利益且

不断推动国际合作的国际组织进行协调。②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海事组织积极参与海洋保

护区事务，相互配合，制定相关的国际公约草案，
共同启动公海保护区的相关项目。 除此之外，南
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

境公约委员会在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过程中，对其

建立与合作机制的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３）公海自由进一步受到限制

１９８２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六大

公海自由，③明确国家有保护与保全海洋环境、
采取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的措施等

义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国在公海的自由权

利。 现有的公海保护区受区域性条约法约束，
这些区域性条约法在遵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基础之上，再次限制了公海使用国的公海自

由。 以南奥克尼群岛南大陆架公海保护区为

例，南极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确定的养护措施

（ＣＭ９１－０３）规定，南奥克尼群岛的“特定区域”
中禁止除委员会同意的科学捕捞活动以外的任

何类型的捕鱼活动，且任何渔船不得排放或倾

倒任何类型的废物。④ 由此可见，其将《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内容具体化，约束措施严格化，
进一步限制了公海自由。

２．２　 公海保护区制度的发展态势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大会第 ６９ 届会议决定处理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尤
其重视海洋保护区等保护措施。⑤ 同年，联合国

环境署积极响应此号召，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
积极研究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问题，⑥这将极

大的促进公海保护区制度的未来发展。 下文将

从公海保护区的发展速度、法律依据、沿岸国与

使用国关系方面，以现有实践为推测依据，探求

公海保护区的未来发展态势。
（１）公海保护区的数量将缓慢增长

应然层面，公海保护区制度有利于公海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且备受国际组织推崇，可藉此

优势蓬勃发展。 实然层面，基于公海保护区设

立需要满足相关国际条约的要求、沿岸国需达

成共识、国家需具备开发公海资源的技术水平、
利益攸关国家的意见应被重视等因素，公海保

护区发展缓慢、成立耗时较长。 ２００３ 至 ２００８ 年

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宣布 １４ 个公海潜在优

选区（包括已经建立的地中海派格拉斯海洋保

护区与大西洋海洋保护区网络），⑦至今未实现

全部设立为公海保护区的目标。 设立罗斯海保

护区的提案始于 ２０１１ 年，修改多次后，于 ２０１６
年通过。 因此，国际组织在公海保护区的设立

中主要起到辅助与推动作用，发挥主要作用的

仍为国家。 各国国情不同，针对公海保护区的

设立达成一致意见需经过较长时间。 而且，为
避免公海“蓝色圈地”，建立公海保护区的审核

也趋于严格。 因此，尽管公海保护区数量将继

续增长，但整体增速趋于缓慢。
（２）约束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专门条约将

出现

从公海保护区的国际条约依据来看，公海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ｃｏｖａｚｚｉ Ｔｕｌｌｉｏ，“Ｍａｒｉｎ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Ｓｏｍｅ 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１，Ｎｏ．１９，２００４， ｐ．１３．

林灿铃著：《国际环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

版，第 １０１ 页。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８７ 条。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ＣＡＭＬＲ），“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９１－０３ （２００９） 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ｒｋｎｅｙ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ｈｅｌｆ”， ２００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ｃａｍｌｒ．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ｒｕｐａｌ．ｃｃａｍｌｒ．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 ９１－０３．ｐｄｆ．“特定区域”指

南奥克尼群岛周围的 ４８．２ 分区。
联合国大会第 ６９ 届会议，决议号：Ａ ／ ６９ ／ Ｌ．６５。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第七十届会议中秘书长有关海洋和海洋

法的报告，文件号 Ａ ／ ７０ ／ ７４ ／ Ａｄｄ．１。
范晓婷主编：《公海保护区的法律与实践》，海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２９－１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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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区的相关条约并不完善。 约束公海保护区

的全球性条约均是综合性、倡导性条约，缺乏对

公海保护区的专门性科学研究，不涉及公海保

护区设立与管理的实质内容。 区域性条约法有

其局限性，不能适用于除该条约法约束以外的

公海海域。 从而导致了公海保护区设立标准不

明、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现状。 本文认为，为规范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各国有必要商定签署适用

于任意一个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条约，此全球

性条约应规定公海保护区的定义、设立目的、面
积大小、管理主体、管理制度、惩罚制度等相关

内容。 这不仅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２１ 世纪

议程》《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条约和软法的倡议

性条款补充实质性内容，更能为公海保护区的

设立提供国际条约法依据。
（３）公海沿岸国与公海使用国之间的监督

与合作关系愈来愈明显

公海的法律地位及自由原则体现在其供所

有国家管辖和支配。①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将影

响公海沿岸国与公海使用国这两种利益主体之

间的关系。 一方面，现有实践证明公海保护区沿

岸国因其地理优势，其决策更具影响力。 为此，
在公海保护区的未来发展中，公海使用国应积极

行使其监督沿岸国行为的权利，避免出现沿岸国

利用地缘政治手段限制使用国合法权利的现象，
从而形成沿岸国与使用国之间相互监督、相互约

束的局面。 另一方面，公海保护区的沿岸国与使

用国均希望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导致两方均不

能按照本国最优的决策行事。 为此，公海保护区

的管理依据需由沿岸国与使用国协商确定，②同

时考虑共同利益，在协商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

作，取得合作共赢的结果。 随着公海保护区的

发展，公海沿岸国与公海使用国之间的相互监

督、相互合作关系将越来越明显。

三、北极海域国家对公海

保护区的探索

因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是全球公海

海域的一部分，从公海保护区的发展态势中，可

以推测北极公海保护的可能发展趋势，即北极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将符合全球公海保护区的发

展趋势。 北极海域国家探索公海保护区制度，
是在已经建立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制

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必要先行考察北极海域

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实践。

３．１　 北极海域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实践

北极海域沿岸国家（美国、加拿大、挪威、丹
麦、俄罗斯、冰岛）颁布国内法，设立了国家管辖

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体现了不同类型的立法

实践，印证了海洋保护区制度的变迁。 北极海

域沿岸国家的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洋保护区立

法实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主要依靠陆

海统筹的综合性法律建立海洋保护区的立法实

践，包括俄罗斯、冰岛、挪威和丹麦等国家。 这

些国家缺乏专门的海洋保护区立法，其综合性

法律虽涉及海洋保护区，更侧重于管理陆上保

护区。 另一类是同时颁布单行法律或法规管理

具体类型的海洋保护区的北极海域沿岸国立法

实践，包括美国与加拿大。 如美国颁布 １９７２ 年

《国家海洋庇护区法》规范国家海洋庇护区，加
拿大颁布《国家海洋保全区法》规范国家海洋保

全区。 除此之外，两国其他类型的海洋保护区

由陆海统筹的综合性法律规范。
相比较而言，俄罗斯、挪威、丹麦、冰岛等国

家的综合性立法实践，将陆海环境作为整体而

统一管理，顾及了环境的整体性与系统性特点，
但不可避免地会忽略海洋保护区的特殊性。 而

美国与加拿大的综合性立法与专门性立法相结

合的立法实践，不仅顾及环境的整体性，更注重

海洋保护区的特殊性。

３．２　 北冰洋沿岸国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指北冰洋公

海。 冰岛不是北冰洋公海沿岸国家，因此，探究

北极海域国家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问题时，北

７２

①

②

屈广清、曲波主编：《海洋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５２ 页。
姜丽、桂静、罗婷婷、王群：“公海保护区问题初探”，《海

洋开发与管理》，２００３ 年第 ９ 期，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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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海域国家指的是除冰岛之外的北极海域沿岸

国家。 若在北极建立公海保护区，北冰洋沿岸

国家的态度至关重要。 目前，北冰洋沿岸国家

对北冰洋公海保护区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一
类是持积极态度的国家，包括挪威与加拿大。
挪威在特罗姆瑟建立极地研究机构，支持在北

冰洋公海建立大范围的海洋保护区。① ２０１３ 年，
挪威船级社（Ｄｅｔ Ｎｏｒｓｋｅ Ｖｅｒｉｔａｓ）主张在北极公

海适用特别敏感海域制度。② 在 ２００３ 年联合国

海洋事务和海洋法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会

议上，加拿大代表团表示支持将公海保护区作

为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综合海洋管理措施。③

加拿大在 ２００４ 年北极海洋战略计划中，倡导建

立大范围的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 另一类是暂

未明确表态的国家，包括美国、丹麦、俄罗斯等

国家。 丹麦政府在《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丹麦王国北

极战略》中表示愿与其他北冰洋沿岸国积极开

展环境合作，但官方政府未表明设立北冰洋公

海保护区的态度。 美国政府提出，若设立公海

保护区，则需要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求、需要

考虑原住民的利益、有利于保护北极环境与节

约生物资源等条件。 若满足这些条件，美国将

考虑设立公海保护区。④ 俄罗斯政府没有明确

表示对建立北冰洋公海保护区的态度。 世界自

然基金会海洋项目协调官瓦里西·斯皮里多诺

夫（Ｖａｓｓｉｌｙ Ｓｐｉｒｉｄｏｎｏｖ）博士认为，俄罗斯不会支

持设立一个大范围的海洋保护区，因为俄罗斯

不会放弃北冰洋海域的航线与自然资源。⑤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北冰洋沿岸国家邀请中国、
韩国、冰岛等国以及欧盟召开会议，设立禁止北

冰洋公海商业捕鱼活动的临时措施，以此保护

北冰洋公海的生物资源，但此临时措施不具有

国际法律约束力，不可适用于第三方。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北极八国在北极理事会会议上，呼吁

共同推动北极地区的可持续发展。⑦ 现阶段，北
极海域缺乏一个用于全面管制危及国家管辖范

围外生物多样性人类活动的法律框架。⑧ 尽管

北极公海保护区是保护北极生态环境的一个合

适的法律工具，但因在国家政策、开发资源的技

术水平、国家利益等方面存在差异，北冰洋沿岸

国难以达成设立北极海域公海保护区的合意。
随着北极冰融、北极航运活动的增加，生物资源

开发能力的提高，不排除北极海域沿岸国家对

北极海域公海保护区建设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四、国际组织对北极海域公海

保护区的探索

　 　 目前，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的环境

保护事项，主要依靠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

主导开展。 鉴于本文着重研究北极海域公海保

护区的发展态势，在区域性国际组织层面主要

分析北极理事会对北冰洋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４．１　 全球性国际组织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全球性国际组织较为关注公海保护区制度

的建立及完善，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国际海事组织为辅的多个国际组

织共同探索公海保护区发展的态势。 作为公海

保护区制度发展最强有力的支柱，联合国对此

制度的探索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联合国及其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Ｎｏｒｗａｙ Ｍｉｎｉａ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ｏｒｔｈ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１， ２００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ｇｊｅｒｉｎｇｅｎ．ｎｏ ／ ｇｌｏｂａｌａｓｓｅｔｓ ／ ｕｐｌｏａｄ ／ ＵＤ ／ Ｖｅｄｌｅｇｇ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ｎ．ｐｄｆ．

Ｄｅｔ Ｎｏｒｓｋｅ Ｖｅｒｉｔ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ｇｅｎｃ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６，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ａａｒｃｈｉｖｅ． ａｒｃｔｉｃ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７４ ／ １３４１ ／ ＷＧ＿ＰＡＭＥ＿ＡＭＳＡ＿Ｄｏｃ０４＿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
Ｍａｒｉｎｅ ＿ Ａｒｅａｓ ＿ ｉｎ ＿ ｔｈｅ ＿ Ａｒｃｔｉｃ ＿ ｆｉｎａｌ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Ｃ ＿ ＳＡＯ ＿ＣＡ０２．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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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机构的探索方式是召开国际会议，并通过

保护海洋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多项条约或倡

议，且这些文件均遵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规定。 现阶段，联合国对公海保护区的文件处

于从倡议性协议向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过渡

的阶段。 其二，其探索目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公海保护区制度视为实

现该目的的手段。 其三，联合国倡导以合作的方

式促进公海保护区制度的发展，尤其重视国家间

合作的重要性。 其四，联合国对公海保护区的探

索是方向性探索，多为探索公海保护区的规划问

题，公海保护区的设立及管理的具体内容则需要

各国际组织与公海使用国的配合完成。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公海保护区的探索，可

以分为宏观目标的制定和微观科学研究两方面。
宏观方面，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多次召开研讨会，
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首次提出了海洋保护

区的定义及分类标准，提出了建立有代表性的海

洋保护区网络的目标。① 微观方面，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通过科学划定公海保护区潜在优选区的

方式，具体探索某一公海海域设立公海保护区

的可能性及影响，为这些潜在优选区日后成为

公海保护区提供数字资料和科学依据。
联合国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均以保护生物

多样性为目的探索公海保护区制度；国际海事组

织则为避免航运给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资源带

来风险而划定区域，设立了海洋保护区的衍生制

度———特殊区域制度与特别敏感海域制度，并制

定海洋保护措施。 其中，特别敏感海域制度无适

用范围的限制，特殊区域制度所适用的海域主要

为闭海和半闭海，也包括南纬 ６０°以南的南极海

域。② 迄今为止，国际海事组织未在国家管辖范

围外的海域设立任何特别敏感海域。 但是，随着

公海保护区实践的不断增加，此两种制度将有助

于公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污染的治理。

４．２　 北极理事会对北极海域公海保护区的探索

北极理事会一直致力于促进北极地区的合

作与发展，拟在北极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增强

海洋生态系统的抵御能力并促进人类福祉，③计

划构建“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④泛北极海洋

保护区网络由北极理事会项下的北极海洋环境

保护工作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ＰＡＭＥ）提议设立，以保护海洋生物多

样性与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保护文化、社会、
经济的价值与生态服务、提高北极居民的环境

保护意识、促进北极地区的协调与合作为目标，
覆盖北冰洋沿岸国专属经济区水域与公海水

域。 它要求网络项下的任一海洋保护区需同时

满足三个条件：其一，需满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对海洋保护区的界定；其二，应至少满足一项泛

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目标；其三，需要有与该海

洋保护区有关的管理计划或法律法规的明确支

持，且此计划或法律法规正被实施。 建立泛北极

海洋保护区网络，不仅需要海洋保护区实践，还
需要该实践发生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北极海域。

值得注意的是，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

提议的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重点关注北极

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保护区建设，强调北

冰洋公海是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的一部分，
形成一个宽泛的网络系统。 但是，它并未重点

研究北冰洋公海保护区的建设问题。 除此之

外，北极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组曾于 ２０１３ 年提议

适用特别敏感海域制度保护北极环境。 海洋保

护区衍生出的特别敏感海域制度、特殊区域制

度、具有生态和生物意义的海域制度都可适用

于公海，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构建并不排

斥此三种海洋保护制度的适用。⑤ 对于公海保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大会：“国家管辖海域外生物多样性管理问题，相
关国际组织与论坛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

局代表处，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ｉｓａ． ｊｍ．ｃｈｉｎａ－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ｒｇ ／ ｃｈｎ ／ ｈｄｘｘ ／ Ｐ０２００７０１３１８１１４６３１２３３６８．ｐｄｆ。

ＭＡＲＰＯＬ７３ ／ ７８ 公约附则 Ｉ 第 １０ 条。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ＡＭＥ），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５ ”，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ｏａａｒｃｈｉｖｅ．ａｒｃ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ｒｇ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１３７４ ／ 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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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区的发展事态而言，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

的构建，推动了国家管辖范围内海洋保护区逐

步向网络化发展，也体现了海洋环境的系统性

与整体性特点，更有利于北极海域内的生态环

境保护。

五、我国有关公海保护区实践的建议

公海保护区的发展态势得到国际社会和各

国的高度重视。 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有必要积

极应对公海保护区未来发展带来的挑战，完善

本国有关公海保护区的相关实践。
首先，我国应积极推动与公海保护区相关

的全球性公约的造法性活动。 根据联大 ６９ ／ ２９２
号决议，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

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ｅａ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以下简称 ＢＢＮＪ）国

际协定谈判预备委员会已举行两次会议，探讨

了海洋基因资源及其惠益分享、划区管理工具、
海洋保护、海洋空间规划、环境影响评估、跨领

域问题等基本问题。 我国表示就 ＢＢＮＪ 问题制

定国际协定时，相关谈判应循序渐进，充分顾及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合理利用海洋生物资源

的需要，不应损害现有法律制度和框架，明确表

示愿参与预备会相关工作与后续谈判问题。①

我国积极响应联合国拟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

际文书的决议，反映出我国高度重视公海保护

区的制度完善。
其次，探索 ＢＢＮＪ 的相关问题已经成为国际

海洋事务的热点，我国也积极研究 ＢＢＮＪ 的相关

内容。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

研究所召开专家会议，全面了解 ＢＢＮＪ 问题。②

我国应着重研究深海自然资源、自然条件、生物

多样性保护、ＢＢＮＪ 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应

对策略等内容，提高深海资源开发能力，加大相

关科研资金的投入。 此外，我国还应履行中国

批准的有关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条约，
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信息交流与科研合作。

再次，我国应质疑不合理的公海保护区提

案。 以罗斯海保护区提案为例，③２０１５ 年之前的

四次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会议中，我
国主张南极地区的传统渔业活动不应受到限

制，④反对设立罗斯海保护区。⑤ ２０１６ 年，新西兰

修改了提案中的一些细节，包括允许以科研为目

的的捕鱼行为、添加了禁止 ３５ 年捕鱼等。⑥ 此提

案的修改既重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与生物栖

息地，又不剥夺各国的公海捕鱼自由权利，我国

表示支持修改后的南极海洋保护区提案。⑦ 中国

有关罗斯海保护区提案的态度转变反映出中国

对于设置不合理的公海保护区的质疑，体现了我

国对公海保护区建立的审慎态度。 在公海保护

区的未来发展中，为维护我国的公海自由，有必

要主动行使公海使用国监督权，避免公海沿岸国

对他国公海自由的不合理、不合法干预。
最后，针对北极公海保护区问题，因国家管

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是全球公域之一，任何国

家不能对此公海内事务起排他性主导作用，北
极海域公海保护区将是各国家参与治理的产

物。⑧ 中国作为北极利益攸关国，应积极参与北

极中心海域渔业资源养护的有拘束力法律文件

的谈判。 作为北极理事会观察员国，针对北极

理事会提出的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事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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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期　 白佳玉等：北极海域视角下公海保护区发展态势与中国因应

国不干涉北极海域国家专属经济区内海洋保护

区的建设，积极参与泛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下

的北极公海保护区的相关活动，以气候变化应

对和公海环境保护为根本，以北极理事会为平

台，积极维护中国在北极公海的合法权益。
鉴于北极海域特殊地理位置、脆弱生态环

境、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显著战略价值，
本文以北极海域为研究视角，研究公海保护区

的变迁及发展态势。 在过去几十年中，海洋保

护区从国家管辖海域走向公海，公海保护区管

理主体多元化发展，涉及公海保护区的区域性

协议相继出现，国际组织发挥着显著的平台作

用。 现有实践预示着公海保护区的发展态势，
公海保护区的设立需要满足一定的设立条件，
约束公海保护区的全球性条约将出现，公海沿

岸国与公海使用国之间的监督与合作关系将愈

来愈明显。 北极海域沿岸国十分重视海洋保护

区制度在国家管辖范围内的适用，相关立法实

践不断完善。 北冰洋沿岸国家积极探求建立泛

北极海洋保护区网络，此海域内的公海保护区

符合公海保护区的发展趋势。 挪威与加拿大积

极支持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北极海域适用公海保

护区制度，丹麦、美国、俄罗斯并未明确表态。
因北冰洋沿岸国家国家政策的不同，目前尚未

对北极海域公海保护区的设立达成共识。 随着

科技的进步和北极冰融的加剧，不排除达成此

方面共识的可能性。 对此，我国应积极参加公

海保护区的立法实践活动，提供合理、合法的制

度建议，以期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造法与制度实

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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